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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年 1 月 1 日起調漲基本工資。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，每小時基本工

資由 109 元調整為 115 元；同年 7 月 1 日起，每月基本工資將由 19,047

元調整為 19,273 元。照顧勞工基本生活是政府的責任，政府未來仍將衡

酌勞動情勢與經濟發展狀況，持續審慎檢討基本工資，以保障勞工基本

生活。

加強公共投資，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。103 年 1 月 2 日行政院江院長

宜樺聽取財政部「102 年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辦理情形」報告時表示，為

落實行政院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」，財政部於 102 年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

設案簽約金額約 774 億元，對我國經濟發展有相當貢獻；加強公共投資

將是今（103）年度政府經濟工作的重點，引進壽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

也是行政院重大政策，政府將積極篩選適合保險業參與公共建設的投資

類型與案件，以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。

成立「加入 TPP 策略小組」，全力推動區域經濟整合。103 年 1 月 3 日

馬總統聽取經濟部報告「我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（TPP）及區域全

面經濟夥伴協定（RCEP）之推動計畫」後，指示相關各部會儘速完成我

國加入 TPP 所需之自由化盤點與調整工作。經濟部表示，政府將採 TP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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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RCEP 雙軌並進，並以 TPP 為優先成立專案小組。TPP 包含美國及

日本等我國重要貿易夥伴，若我國能加入 TPP，屆時每 100 美元貿易額

中，有資格享受自由貿易協定免稅或優惠的金額，可以大幅提升到 60 美

元以上，將可有效提升我國廠商拓展海外市場的競爭力。

立法院通過《科技部組織法》。103 年 1 月 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《科技部

組織法》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將改組為科技部，負責全國科學發展與

技術研究及應用等相關業務，將能更加健全產學結合與發展。另外，國

科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南部科學工

業園區管理局也將一併隸屬科技部。

規劃「青年創業專案」，鼓勵青年創業。103 年 1 月 8 日行政院江院長

於行政院會聽取經濟部「青年創業專案」（草案）報告時表示，政府相當

重視青年就業與創業問題，將成立跨部會「青年創業工作平台」，協助青

年排除創業障礙。行政院表示「青年創業專案」將積極鼓勵創業青年投

入新農企業、文化創意產業及社會企業，期運用青年創意及創新能量，

建構青年自我實現的環境。目前各部會已推動各項協助措施，如：開辦

「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」、「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」、「創業天使計

畫」，3 年經費計 30 億 929.6 萬元。

推動資訊服務業國際化，協助業者拓展外銷商機。103 年 1 月 9 日行政

院長江院長於行政院會聽取經濟部「資訊服務業國際化推動成果」報告

後表示，資訊服務業為「三業四化」中服務業國際化的亮點產業之一，

經濟部將透過與技術領先國家的合作，提升業者顧問服務能量，並協助

資訊服務業者拓展外銷商機，將有助國內各類產業營運資訊化與科技

化，間接累積輸出的服務能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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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法規國際調和，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。103 年 1 月 15 日行政院

江院長主持政務會談聽取經建會「良好法規實務與 TPP、RCEP」報告

後表示，加入 TPP、RCEP 是重大政策目標，各部會應致力法規的國際

調和，使我國經貿環境與國際接軌。經建會表示，各部會應做好內部法

規調和，不要造成管制衝突；並強化法規衝擊評估，檢視因應法規在社

會面、經濟面等層面的衝擊；此外，在政策研擬階段，就要落實公眾諮

詢，加強溝通。

國發會正式成立，開創國家發展新格局。103 年 1 月 22 日國家發展委員

會（以下簡稱國發會）正式掛牌成立，標誌著政府組織改造與國家發展

規劃的新里程。首任國發會主委管中閔表示，國發會定位為「國家發展

策略運籌總部」，負責的政策方向涵蓋經濟建設、社會發展、人口結構、

國土規劃以及政府治理，這些政策從規劃、設計、協調、審議到管考，

也都是國發會的責任。行政院江院長期許國發會扮演小行政院角色，主

動積極地提出超越過去、超越他國的作法，較以往經建會「財經小內

閣」發揮更為完整、重要的效能。

立法院通過《食品衛生管理法》部分條文修正案。103 年 1 月 28 日立法

院三讀通過《食品衛生管理法》部分條文修正案，修正《食品衛生管理

法》名稱為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》，並納入食品所含之基因改造食品原

料，應經中央主管機關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規定。另對於食品遭攙偽、

造假的不肖廠商皆加重罰則和刑度，相關罰緩則當作食安基金的來源，

以保障國人食的安全及消費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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